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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；是对学生实事求是学风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；是对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以及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考核；是本科学生毕业考试的主要内容。
毕业论文成绩为及格以上者，准予毕业，并根据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授予学士学位；成绩不及格者，不得毕业，按照《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发现学位论文有作假嫌疑的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必须熟悉和掌握写作毕业论文所必需的资料，对所研究的课题进行比较全面、深入、系统的分析和阐述；合理地设计研究方案，提出一定的独立见解；论文要理论联系实际，论点明确，论据充分，逻辑清楚，文字简练通顺，字数以10000字左右为宜。所呈交的毕业论文，应当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，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。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，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。对论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，均需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。

一、经济学院毕业论文评审领导小组（答辩委员会）
组长：锁凌燕
成员：本科教学委员会委员

二、指导教师的职责
指导教师的职责是：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；指导学生确定毕业论文的写作提纲、设计研究方案；指导学生规范论文写作；督促学生按期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任务；对学生的论文给出评审意见和成绩。
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期间，需要以适当的形式与学生进行必要的交流，其中，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和写作框架、审阅毕业论文初稿、毕业论文定稿三个重要环节，教师应对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作书面记录。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后，指导教师应将毕业论文、初步评审意见和指导记录的书面材料汇总，交毕业论文评审小组。

三、毕业论文题目的确定
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应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，应能训练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其范围大小和难易程度要符合培养方案的要求。
毕业论文的题目与指导教师名单一起公布；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拟与所学专业有关的题目。
题目一经确定，学生不得随意改变，个别确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变者，须向指导教师说明理由，经批准后准予变更。

四、毕业论文成绩的评定
毕业论文成绩应先由指导教师给出评审意见和成绩，然后由院毕业论文评审小组结合指导教师评审意见和答辩情况，给出最终评审成绩。论文答辩由各专业组织，所有学生参加答辩。

五、毕业论文的提交
完成的论文应由学生在规定日期前提交指导教师（经院学生每人一份，元培学生需提交一式两份），指导教师给出评语和成绩后，在规定日期前提交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。
毕业论文格式请参见《本科毕业论文模板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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